附件4

宜昌市城镇居民住宅二次供水设施移交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为贯彻落实省、市相关要求，统筹推进我市城镇居民住宅二次供水设施移交工作，现成立宜昌市城镇居民住宅二次供水设施移交工作领导小组。
组  长：市住建局局长
副组长：市住建局分管副局长
成员：法规科、公用事业科、房屋管理科、房产市场科、高新区住保中心、水燃中心、城改中心、各县市区住建局、高新区建管办主要负责同志；各供水企业主要负责人。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住建局水燃中心，负责统筹推进全市城镇居民住宅二次供水设施移交工作，办公室主任由水燃中心负责同志兼任。各县市区住建局、高新区建管办负责辖区内居民住宅二次供水设施移交组织协调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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